
教育部大專校院全民國防教育資源中心

「112 學年度工作計畫第 2 次諮詢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13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會議地點 本部第二辦公室 4 樓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 國立政治大學 連院長弘宜 紀錄 李鴻恩

出席人員

吳委員林輝（鄭專門委員文瑤代理）、樓委員偉傑（李副處長宜弘代理）、

譚委員維宗、秦委員漢忠、呂委員文邦、林委員裕豐、戴委員政龍、沈

委員明室、楊委員皓程、廖委員天威、王委員以亮、高委員華聲

請假人員 馬委員振坤、蘇委員紫雲

列席單位人員

國立政治大學：盧副院長業中、黃助理建豪、宋助理皓溓、李助理鴻恩；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黃科長惠玲、陳教官建欣、黃教官泰翔、鄭專員詠

達。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紀錄確定。

參、報告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中心「2024 全民國防教育暨防衛動員學術研討會」規劃進

度案，進行報告。

結   論：

一、洽悉。

二、沈委員明室：國防部每年所舉辦之研討會，較著重在執行面之探討（學

校教育、社會教育、國防文史保存及在職訓練），本次研討會以學術發

展角度出發，二者有所區分，給予正向之肯定。

三、誠摯邀請各位委員於 5 月 16 日一同到國立政治大學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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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有關「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專校院全民國防教育開課狀況」案，

進行報告。

結   論：

一、洽悉。

二、開課學校數、班級數、授課教官人數相較上學期有持續減少的趨勢。

三、調查結果可以看出部分學校採用上、下學期平均開課的方式（例：上學

期開設「防衛動員」學校為最少，但本學期反而開設學校最多），整體

相對平衡，惟「國防政策」的開課狀況上下學期的開課數量都偏低。

四、文職教師人數快速增加（第 1 學期 27 位，第 2 學期 55 位），成長將近

1 倍，代表大專校院教育階段教學現場教育人員類型刻正快速轉變中。 

五、調查結果將作為本中心後續增能研習、資料庫建置之參考。

肆、討論事項：

案   由：有關「大專校院全民國防教育人才資料庫」建置案，提請討論（提

案人：計畫主持人連委員弘宜）。

說   明：

一、為達成本計畫「協助大專校院與全民國防教育師資之媒合，穩定各校開

課量能」之目標，本中心將建置「大專校院全民國防教育人才資料庫」。

二、功能及定位：提供一個雙向媒合的平臺，學校端可登錄「徵求教師公告」

及「檢索教學人員」；教師端註冊後可「登錄個人資料」，及「檢視學校

徵才資訊」。

三、本案已完成招標作業，並歷經 12 次的設計溝通會議、3 次的介面討論

會議、進行 3 次設計調整後，目前已完成前台的介面設計，並持續同步

跟廠商溝通系統規格。

四、為規劃蒐集資料的方向，本案以使用者需求為導向，經向教學現場的教

師（官）及學校相關行政人員請益後，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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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哪些資訊有助於學校徵求教師：

1、教師基本資料：姓名、聯絡方式、學歷背景、專業領域、是否曾

經擔任過軍訓教官或有軍職背景。

2、教學經驗：實際授課經驗包括先前教授的課程、參與的教育計畫、

教學成果或教學卓越及種子師資培訓等經驗。

3、專業認證：相關教育或國防領域的專業認證或資格。 

4、研究與出版：發表的研究論文、書籍或其他學術成果。 

5、教學哲學：教師對於全民國防教育的看法與教學方法。 

6、推薦信與評價：其他教育工作者或學生對該教師的推薦與評價。 

7、可用時間：教師可供教學的時間，包括全職或兼職的可用性。 

（二）老師們會想得到學校端的資訊：

1、職缺詳情：包括職位描述、責任範圍、特定學科或專業領域的需

求。

2、資格要求：教育程度、專業證照、相關經驗、以及其他必要的技

能或條件。

3、申請流程：應徵步驟、所需文件、截止日期、以及聯絡方式。 

4、薪資與福利：基本薪資範圍、福利待遇、工作時間、假期政策。 

5、培訓與發展：提供的專業發展機會、進修課程、研討會或工作坊。 

6、學校文化與環境：學校的使命、願景、核心價值、以及工作氛圍。 

7、學生與課程：學生人數、課程設計、教學資源、以及教學支持。 

（三）不適合於資料庫上呈現的資訊：

1、個人識別資訊：政治觀點、政黨資訊、涉及種族、宗教信仰等。 

2、敏感個人資料：如擔任過部隊職務、涉及機密等級之公務身分等

的資料。

3、其他法律禁止公開的資料：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某些資料可能被

禁止公開。

（四）老師們不願意或不需要提供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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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敏感資訊：涉及個人政治立場、宗教信仰、性取向、健康狀況等。 

2、過度詳細的個人履歷：如非公開的工作經歷、詳細的家庭背景等。 

五、綜上，目前規劃蒐集之資料如下：

（一）教師端：

1、基本資料：姓名、電子信箱、個人照片、手機號碼（選填，若有

填，則會公開以便學校求才聯繫）、居住地區。

2、學歷。 

3、經歷：教學經歷、是否曾任或現任軍職（軍職年資）。 

4、授課範圍：國際情勢、國防政策、國防科技、防衛動員、全民國

防、五專前三年課程、其他。

5、是否有教師證書：大學教師證書（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

師證）、高中教師證書。

6、願意服務的地區：以縣市區分。 

7、期望的聘用方式：專任、兼任、代課。 

8、可提供之授課形式：完整一學期之課程、單次課程講座、協同教

學等。

9、研究、專門著作及出版成果（開放式填寫）。 

10、獲獎紀錄及榮譽事蹟（開放式填寫）。 

11、相關證照（選填）。 

12、其他專長（選填）。 

13、提供佐證資料：請教師將相關佐證資料上傳至網路雲端資料夾

的連結，以供審核，平台不儲存旨揭資料，僅查閱及驗證。

（二） 學校端（職缺資訊）：

1、基本資料：名稱、承辦人姓名及聯絡方式（信箱、電話）、地址、

網址、學校簡介（教學願景、簡介）學校規模（學生人數）。

2、需求人數。 

3、開課範圍：國際情勢、國防政策、國防科技、防衛動員、全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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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五專前三年課程、其他。

4、授課形式：完整一學期之課程、單次課程講座、協同教學等。 

5、聘用形式：專任、兼任、代理代課等。 

6、師資資格：學歷、經歷、有無教師證書、有無教學經驗等。 

7、待遇及福利（待研議）。 

8、其他（開放式填答）。 

六、納入人才資料庫之師資，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於大專校院任教

之資格，其最基本之條件將參照講師資格規定：

（一）在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

者。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任助教擔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作四年以

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

職業或職務六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七、教師端及學校端註冊後，均採人工方式進行審查，審查通過後方得進入

資料庫中，後續使用者如需修改或補充內容，亦將重新審查，以確保資

料均有再次進行查核複驗。

八、後續辦理事項：

（一）將邀請教學現場人員及學校行政人員協助測試及操作，以利系統

開發符合使用者需求。

（二）擬定資料庫使用規則，據以管理及運用相關資料。

（三）製作使用手冊，辦理說明會進行宣導及教育訓練。

（四）此前受教育部委託撰擬「大專校院全民國防教育教學人員培訓課

程架構」研究，將評估開設專班之可行性，或將課程融入本中心

辦理之增能研習，建立認證機制，以供學校聘用及審查上之參

考。

九、有關本案之相關規劃，請各位委員提供相關意見及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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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一、與會委員們無修正及調整之建議，將依規劃方向及期程執行。

二、有關委員提醒注意個人資料之運用及保護，避免個資外洩一節，將納入

資料庫建置重點注意事項。

三、另有關委員所提國防大學每年為協助各機關學校全民國防教育之講授所

培育之種子教官部分，如其符合於大專校院任教資格且有意願者，將來

亦退伍歡迎至人才資料庫註冊。

伍、臨時動議：

楊皓程委員：

一、肯定教育部推動之「補助大專校院全民國防教育多元課程教學實施計畫」，

讓學校可以規劃更多元、有趣的教學課程，吸引並提升學生修課意願，

惟每案 5 萬元的補助有點不足，建議是否可以提高額度。 

結   論：教育部鄭文瑤專門委員已現場回覆，額度部分需要看整體預算進行

評估，會努力爭取相關預算編列。

二、國防部許多人才招募的工作都需要學校協助，建議可補助相關作業費用，

以利配合及執行

結   論：有關人才召募事項為教育部配合國防部進行相關宣導及作為，建請

國防部協助轉請部內相關業務單位研擬。

三、全一區與原 8 區資源中心的名稱是否會讓人混淆，有無調整之必要。  

結   論：教育部鄭文瑤專門委員已現場回覆，目前為併行期，彼此都有全民

國防教育任務，故名稱維持現況。待轉型完成後，全一區將獨立運

作（預計 116 學年度起），原資源中心將專責校園安全工作，並改

名為「校園安全資源中心」。

陸、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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